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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 

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29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决议草案 

  36/… 

人权与单方面强制性措施 

 人权理事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又回顾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和大会以往通过的所有有关人权与单方面强

制性措施的决议， 

 重申人权理事会 2017 年 3 月 24 日第 34/13 号决议和大会 2016 年 12 月 19

日第 71/193 号决议， 

 强调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和立法有违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宪章》以及

指导国家间和平关系的规范和原则， 

 认识到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并为此重

申，发展权是一项普遍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所有人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表示严重关切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人权、发展、国际关系、贸易、投资与合

作的不利影响， 

 重申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他种措施强迫另一国

家，以取得该国主权权利行使上之屈从，并自该国获取任何种类之利益， 

  

 * 代表属于不结盟国家运动的联合国会员国。 

 联 合 国 A/HRC/36/L.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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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采用经济制裁形式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会对目标国家广大民众的人权

产生深远影响，对穷人和最弱势阶层的影响更为严重， 

 感到震惊的是，目前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大多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

的，以牺牲最贫穷和最弱势群体的人权为巨大代价， 

 着重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剥夺人民的基本生存手段， 

 认识到长期采取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会在目标国家引发社会问题和人道主义

问题， 

 重点指出，国际体系中存在种种根深蒂固的问题和不满，联合国必须给国际

社会全体成员以发言权，从而保证多边主义、相互尊重及和平解决争端， 

 表示严重关切的是，规定实施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法律和规章有时不仅对目

标国，而且对第三国都具有域外效力，从而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迫使第三国

也实行单方面强制性措施， 

 欢迎 2016 年 9 月 17 日和 18 日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玛格丽塔岛举行

的第十七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和宣言，不结盟

运动在其中特别重申其原则立场：谴责针对不结盟运动各成员国颁布和实施单方

面强制性措施的行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宪章》和国际法，并且破坏了主权、领

土完整、政治独立、自决和不干涉原则， 

 重申根据大会 1962 年 12 月 14 日第 1803(XVII)号决议，每个国家对其全部

的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主权，可自由行使， 

 回顾 1993 年 6 月 14 日至 25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呼吁各国避

免采取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和《宪章》的单方面措施，也不要采取给国家间贸易关

系造成障碍、妨碍充分实现所有人权和严重威胁贸易自由的单方面措施， 

 深感关切的是，尽管大会、人权理事会、人权委员会以及 1990 年代举行的

各次联合国会议和五年期审查会议都就这一议题通过了决议，但是仍有国家违反

国际法规范和《宪章》，继续颁布和执行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特别是通过诉诸战

争和军事行动加强了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人道主义活动以及经济和社

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包括域外影响，因而给其他国家管辖下的人民和个人充

分享有所有人权制造了额外障碍， 

 深感不安的是，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生命权、健康权和医疗保健权、免遭饥

饿权、适足生活水准权、食物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和住房权都产生了不利影

响， 

 感到震惊的是，单方面制裁措施使人们付出惨重代价且伤及无辜，对目标国

家的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造成不利影响， 

 重申单方面强制性措施是妨碍落实《发展权利宣言》的主要障碍， 

 感到关切的是，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已经使人道主义组织无法向它们开展工作

的所在国转拨资金， 

 着重指出，在全球范围所有局势中，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人权都有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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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着重指出，有必要研究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

法，以及对各国经济、和平、安全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广泛影响， 

 重点指出，需要监测与单方面强制性措施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推动问责

工作， 

 回顾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关于理事会体制建设的第 5/1 号决议和关

于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的第 5/2 号决议，并强调任务负责人应根

据这两项决议及其附件履行职责， 

 又回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共同的第一条第二款，其中特别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人民自己的生

存手段， 

 1. 欢迎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受人权的不利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

作，包括特别报告员的专题报告和国别访问； 

 2. 也欢迎特别报告员的报告；1 

 3. 决定按照人权理事会第 27/21 号决议的规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

三年； 

 4.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继续高度重视人权与单方面强制性措施问

题；在特别报告员开展的各项活动中与他充分合作，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继续为特别报告员切实履行任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5. 呼吁各国政府配合并协助特别报告员履行任务，提供任务负责人所要

求的一切必要资料，答应特别报告员的国家访问请求，让他能够切实履行任务； 

 6. 请联合国有关机构、基金(会)和计(规)划署、条约机构、包括非政府组

织在内的民间社会行为体以及私营部门在特别报告员履行任务时给予充分合作； 

 7. 决定根据理事会工作方案，继续审议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人权的不利

影响问题。 

     

 

  

 1 A/HRC/36/44。 


